关于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第4471号建议和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第0581号（城乡建设类014号）
提案答复的函
选择字体：[大-中-小] 发布时间：2020-12-21 13:55:34 分享： 
　　关于深入推广超低能耗建筑的建议，加快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的提案，对降低能源消耗、改善居住环境、推进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我部高度重视超低能耗建筑发展，主要工作如下：

　　一、加大超低能耗建筑支持政策

　　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提出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提高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绿色等级，推动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发展。实施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专项，围绕绿色建筑后评估、近零能耗建筑等方面设置研究项目，开展区域示范。

　　二、建立科学的超低能耗建筑标准体系

　　为推动超低能耗建筑发展，我部发布实施《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1350-2019），明确近零能耗建筑是适应气候特征和场地条件，通过被动式建筑设计最大幅度降低建筑供暖、空调等需求，通过主动式技术措施最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最少的能源消耗提供舒适室内环境的建筑，并对超低、近零和零能耗建筑设计、施工、运行和评价全过程进行规定。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改革和完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工作方案》，我部正着力构建新型标准体系，精简政府强制性标准，优化政府推荐性标准，大力发展团体标准、企业标准。鼓励相关团体和企业将成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制定为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在建设领域的应用。

　　三、加强宣传推广力度

　　《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提出，各地要组织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普及绿色建筑知识，宣传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引导群众用好各类绿色设施，合理控制室内采暖空调温度，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发挥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作用，积极组织群众参与，通过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营造有利于绿色建筑创建的社会氛围。

　　下一步，我部将继续贯彻实施《近零能耗技术标准》等相关标准，并持续完善相关推动政策和标准体系，加强宣传引导，因地制宜提高建筑节能标准，推动超低能耗建筑发展。

　　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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